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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與刑事訴訟法》 
 

一、甲知道好友乙準備行竊某豪宅，豪宅有一頭兇惡的狼犬，不易入侵。甲暗中先將狼犬毒殺，但沒

有告訴乙。兩天後，乙前往該豪宅行竊，沒有狼犬動靜，順利竊取許多財物。問甲成立何罪？(25
分) 

命題意旨 
本題旨在測驗「片面幫助犯」是否具可罰性。除此問題之外，幫助犯之其他成立要件，諸如「因

果關係」，也是本題的重點。 

答題關鍵 

本題重點十分明確，仍要提醒考生：凡是涉教唆、幫助之案例事實，必先就正犯行為加以說明。

原因無他，蓋我國刑法於立法理由中已明示採取限制從屬理論，且此亦為我國學說通說，因此，

若無正犯行為，共犯行為即無從附麗；答題時未就正犯行為予以確定，驟論共犯之行為是否成立

犯罪，在邏輯上已失立足之地。 
另外一個小小地雷是，本例中甲毒殺狼犬的行為除了可能是竊盜行為的幫助犯外，本身還可能會

成立毀損罪。 

高分閱讀 

1.林山田，《刑法通論（下）》，十版。 
2.甘添貴、謝庭晃，《捷徑刑法總論》，初版。 
3.甘添貴，〈幫助犯之因果關係〉，《月旦法學雜誌第 3期》。 
4.黃惠婷，〈幫助行為與因果關係〉，《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12期》。 
5.陳志輝，〈想像競合的釐清作用〉，《月旦法學教室第 38期》。 

【擬答】 
一、乙（竊盜正犯）之部分： 

乙赴豪宅行竊得手，是否具加重竊盜（第 321條第 1項）之要件意題未明，惟依題旨，乙既已順利竊得諸

多財物，則該行為構成第 320條第 1項之竊盜既遂罪應無疑問。 
二、甲之部分 

(一)甲毒殺狼犬之行為，可能構成第 354條毀損器物罪： 
依意旨，本例中該狼犬係屬豪宅主人所有，在法律性質上他豢養動物係他人所有之動產，因此為本條

之適格行為客體。又甲毒殺狼犬致其死亡，應可認為致令該狼犬原本之機能喪失而達毀損之結果。因

此，甲的行為成立本條之罪。 
(二)甲毒殺狼犬之行為，可能構成第 320條第 1項第 30條第 1項之幫助竊盜罪： 

1.客觀不法構成要件： 
(1)本例中竊盜罪正犯乙之行為達既遂之程度已如上述。即依第 30條第 1項前段之規定觀之，乙之行

為既已逾著手實行階段，則甲之行為若合於其他幫助犯之要件，自得附麗於上而成立犯罪。 
(2)甲於乙行竊之前（事前幫助）毒殺狼犬行為，係對於乙之竊盜行為提供物質上的助力，使乙得以

或易於實現構成要件，係對正犯犯罪結果產生共同作用及提高正犯犯罪結果的成功率，此作用並

持續到結果的發生，依照多數學說的看法，即可認定兩者間即具有因果關係。因此，該行為客觀

上屬於本案中之幫助竊盜行為。 
(3)惟乙對於甲毒殺狼犬以利其竊盜行為順利完成，並無所知。此等情形稱之為「片面幫助犯」。依照

通說之見解，幫助行為只要對正犯行為具以上助力，即為已足，而不以幫助犯與正犯間具有心理

接觸為必要。也就是說，與否定片面共同正犯不同，片面幫助犯按通說見解亦得成立幫助犯。因

此，我國刑法第 30條第 1項後段即規定：「雖他人不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2.主觀不法構成要件： 
主觀上甲知悉乙將要從事竊盜行為，而其幫助行為將有助於該不法構成要件之實現，另一方面且甲

對其行為既遂具有可能性有所認識並有意提供正犯幫助，因此具備了幫助犯的雙重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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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甲之行為，別無阻卻違法事由、亦無阻卻或減免罪責事由，故成立本條項之罪。 
三、結論 

1.乙之行為成立第 320條第 1項之竊盜既遂罪。 
2.甲之行為成立第 354條第 1項之毀損器物罪、第 320條第 1項及第 30條第 1項之幫助竊盜罪。此兩罪名

係由甲一行為所實現，由於兩個不法構成要件之間並不具有概念邏輯或不法內涵的從屬關係之情形，因

此並非法條競合，應依第 55條想像競合，即從幫助竊盜罪處斷之。 
 

 

 

二、甲知道身上所剩無幾，卻又擺闊邀請友人吃海產，點吃昂貴的黑鮪魚大餐，計價八千元。結帳前，

甲藉口到店外抽煙，逃之夭夭。留下五名氣憤而且無法結帳的朋友。問甲成立何罪？(25 分) 

命題意旨 

答題關鍵 

主要爭點有兩個部分：第一是對於詐欺罪成文要件與不成文要件的清楚掌握；其二則是有關財產

犯罪中，有關侵害整體財產利益與個別財產利益兩種類型，在法益解釋上的差異，此即是刑法分

則中法益解釋的重要原則。 

高分閱讀 
1.甘添貴，《體系刑法各論第二卷》，頁 287以下。 
2.黃榮堅，《刑法問題與利益思考》，頁 81。 
3.林東茂，《危險犯與經濟刑法》，頁 99。 

【擬答】 
一、甲明知身上所剩無幾，卻又擺闊點吃昂貴的黑鮪魚大餐而後來逃之夭夭的行為，可能構成刑法第 339條普
通詐欺罪。 
(一)首先這部份的討論暫時以甲自己吃掉的部分來討論，合先敘明。根據我國刑法第 339 條規定可知，普
通詐欺罪的成立要件有三：行使詐術、使人陷入錯誤與使人為財物之交付三部分。 

(二)在行使詐術與使人陷入錯誤的部分，甲今天如題所示，在自己明知身上所剩無幾的情況下，點吃昂貴

的黑鮪魚大餐的行為，在客觀上已足以構成詐欺罪中「行使詐術使人陷入錯誤」之要件，以白吃白喝

的行為來看，一進餐館點餐可以預想的是即有「將付費」的訊息傳遞，而餐館的經營者（也就是此處

的法益受侵害者）也都會認定顧客有這樣的支付能力與意願，所以在本題中甲的點餐行為已足以該當

行使詐術讓餐廳陷入錯誤的要件。在甲明知的前提下，而最後又真的逃之夭夭不付帳的情況，自足以

該當此一主客觀構成要件。 
(三)其次，使之為財物交付的部分在餐廳本身也因此將黑鮪魚大餐為「物之交付」，也因此造成餐廳本身受
有財物（財產法益）的損害。依據前述之檢驗可知甲的行為該當於詐欺罪的構成要件要素，而又依本

題題意觀之，似無任何阻卻違法與阻卻責任事由存在的情況，則甲系爭之行為應構成詐欺罪。 
二、甲明知身上所剩無幾，卻又擺闊邀請友人吃昂貴的黑鮪魚大餐而後來逃之夭夭，留下五名無法結帳的朋友

的行為，可能成立詐欺罪。 
(一)此外，以甲沒有吃而是由其他五位友人吃掉的部分來討論。在此關於詐欺罪的討論，涉及到的是詐欺

罪本身所保護的法益內涵究竟為何的問題，就這個部分來看，甲似乎與前述的行為相當雷同，一樣有

所謂「行使詐術」、「使人陷入錯誤」與「使人為財物交付的行為」，但是在這裡卻不同於前述的討論，

原因在於所謂的詐欺罪，這樣一種侵害整體財產利益之財產犯罪，必須存在「確定性的財產法益的侵

害」罪名始得成立，而在這個部分，就五名友人所食用的部分，縱然當場無法結帳，但在題意未見五

名友人堅決不願意付款的情況下，也未必將使餐廳的財產法益確定性的受損，而不同於顯然無付款意

願逃之夭夭的甲之前述情況。 
(二)或有論者認為本題情形甲至少製造了一種非自願性的財物處分（五名友人得事後付款），亦足以構成本

罪，但多數見解多認為這種說法實混淆了財產法益與自由法益兩者，在未有財產法益受損的情況下，

不成立本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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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刑事訴訟法第 88 條之 1規定：檢察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偵查犯罪，有左列情形之一而情

況急迫者，得逕行拘提之：一、因現行犯之供述，且有事實足認為共犯嫌疑重大者（第 1項第 1

款）。⋯⋯⋯前項拘提，由檢察官親自執行時，得不用拘票；由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執行時，

以其急迫情況不及報告檢察官者為限，於執行後，應即報請檢察官簽發拘票。如檢察官不簽發拘

票時，應即將被拘提人釋放（第 2項）。試依上開規定詳答： 

(一)何謂現行犯？何謂準現行犯？上開第 1款所規定之「現行犯」有無包含「準現行犯」在內？

(10 分) 

(二)何謂「情況急迫」？何謂「不及報告檢察官」？(15 分) 

 

命題意旨 

答題關鍵 

本題重點在於無令狀逮捕之情形，考生須將相關條文逐一列舉、說明條文內容，並輔以學理論述，

將答案完整呈現，始能獲得高分。 

【擬答】 
(一)現行犯逮捕之意義：係指以直接強制力而限制現行犯之人身自由，性質上屬無令狀拘捕。 

1.狹義現行犯：犯罪在實施中或實施後即時發覺者，為現行犯（刑事訴訟法第 88條第 2項）。 
2.準現行犯：以現行犯論（刑事訴訟法第 88條第 3項） 

(1)被追呼為犯罪人者。 
(2)因持有兇器、贓物或其他物件，於身體、衣服等處露有犯罪痕跡，顯可疑為犯罪人者。 

3.現行犯任何人均得加以執行。 
4.緊急拘捕 

(1)意義：檢察官、司法警察（官）。因偵查犯罪，具備法定急迫原因而不及事先報請簽發拘票，暫時先

予拘捕被告之強制處分（刑訴 88之 1） 
(2)因現行犯之供述，且有事實足認為共犯嫌疑重大者，得予以緊急拘捕。此現行犯應否包括準現行犯在

內？ 
A.否定說：保障人權，不使受處分人易受無令狀拘捕之基本權干預，故採從嚴解釋。             
B.肯定說：以有急迫性為準，不論是現行犯或是準現行犯，只要有急迫性，如有逮捕必要，亦可為之。 
C.實務通說：採肯定說，蓋因緊急拘捕重在急迫性，故實務不論現行犯或準現行犯之供述，只要有事

實足認為共犯嫌疑重大者，得予以緊急拘捕。指逮捕現行犯後，該嫌犯所供述之共犯，且根據其他資

料，客觀上足認為此共犯確屬嫌疑重大者（參照檢察機關辦理刑事偵查及執行案件進行注意事項第十

五項）。所謂現行犯供述之共犯，應指現行犯之共同正犯而言，幫助犯參與犯罪實施中之幫助行為，

亦可以現行犯處理，可予緊急逮捕。至於教唆犯本為正犯實施犯罪行為前之另一獨立犯罪行為，自不

發生不及報告檢察官之急迫情形，應非緊急逮捕對象。另有事實足認為共犯嫌疑重大者，應以客觀上

有事實足認為確有共犯之重大嫌疑，而不能僅憑現行犯之供述，以免攀誣陷害，或故作不實虛偽供述。 
(二)何謂「情況急迫」？何謂「不及報告檢察官」 

1.情況急迫：實務並未對情況急迫為解釋，為部分實務認為，所謂情況急迫應適用美國法上之『熱追緝』法
理，除在公共場所追緝犯罪嫌疑人至犯罪嫌疑人家中，得無令狀緊急拘捕外，凡有相當理由認為在內有犯

罪情形，且情況急迫不及聲請令狀，均得適用此法理，惟時間間隔過久即不適用。故情況急迫，係指如不

及時拘提，人犯即有逃亡之虞或偵查犯罪顯有重大困難者而言。 
2.不及報告檢察官：急迫情況不及報告檢察官者，係指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遇有法定情況急

迫情事，而不及報告檢察官簽發拘票者而言。惟距離事發時間不得時間間隔過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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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甲係某大學法律系畢業，在 A公司擔任法務人員，A公司負責人乙因該公司之債務糾紛與 B公司

負責人丙起爭執互毆，乙憤而持槍射殺丙，丙經及時送醫倖未死亡，乙臉部亦受有擦傷。乙經警

方逮捕移送檢察官訊問後，聲請法官裁定將乙羈押。試問： 

(一)A 公司及乙可否分別選任甲為告訴代理人或自訴代理人，對 B公司及丙提起詐欺、傷害告訴

及自訴？何故？(10 分) 

(二)乙就所涉槍擊丙之刑事案件，經檢察官以殺人未遂罪嫌及非法持有槍械罪嫌起訴後，審判

中甲經審判長許可被選任為乙之辯護人，則甲可否以辯護人身分赴羈押處所接見乙？(8分) 

(三)承上述(二)，乙被提起公訴後，可否於審判程序中反訴丙傷害、詐欺？(7 分) 

命題意旨 

答題關鍵 
本題重點在於公訴與自訴程序適用之差異。 

【擬答】 
(一)A公司及乙可否分別選任甲為告訴代理人或自訴代理人，對 B公司及丙提起詐欺、傷害告訴及自訴？ 

1.刑事訴訟法第 236之 1：告訴得委任代理人行之。故告訴代理人未限制僅能以律師身分之人為其代理人。 
2.刑事訴訟法第 37條第 2項：自訴人應委任代理人到場。但法院認為必要時，得命本人到場。自訴之代理

人應選任律師充之。 
3.刑事訴訟法第 319條第 2項：犯罪之被害人得提起自訴。但無行為能力或限制行為能力或死亡者，得由其

法定代理人、直系血親或配偶為之，自訴之提起，應委任律師行之。 
4.A公司有告訴人之資格，故得委任他人擔任告訴代理人。惟乙如欲提出自訴，依據上開規定，需委任律師

為其自訴代理人。甲得為 A公司之告訴代理人對 B公司提出詐欺之告訴，惟不得擔任乙之自訴代理人提

出訴訟，避免自訴程序因無律師為自訴代理人，而導致訴訟程序拖延難以順利進行。 

(二)審判中甲經審判長許可被選任為乙之辯護人，則甲可以辯護人身分赴羈押處所接見乙 
1.辯護人之選任： 
被告得隨時選任辯護人。犯罪嫌疑人受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者，亦同。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法定代

理人、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或家長、家屬，得獨立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選任辯護人。被告或犯

罪嫌疑人因智能障礙無法為完全之陳述者，應通知前項之人得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選任辯護人。但不能通

知者，不在此限。（90台上 6305決、90台上 6970決）每一被告選任辯護人，不得逾三人。辯護人應選

任律師充之。但審判中經審判長許可者，亦得選任非律師為辯護人。 
2.審判中甲經審判長許可被選任為乙之辯護人，則甲可以辯護人身分赴羈押處所接見乙。 

(三)自訴得提反訴，公訴之原告為檢察官，不得提起反訴 
1.自訴之反訴： 

(1)提起自訴之被害人犯罪，與自訴事實直接相關，而被告為其被害人者，被告得於第一審辯論終結前，

提起反訴。被害人對於被告所犯之罪，如在自訴範圍以內者，自許可被告利用此項程序，提起反訴，

惟以自訴由被害人提起者為限，否則被害人並非居於原告之地位，自無反訴可言。89 年新增反訴之要

件—『應與自訴事實直接相關』為限，以防濫訴。 
(2)提起反訴要件： 
○1 提起自訴之被害人犯罪，而自訴被告為其被害人。 
○2 反訴原告需為自訴案件之被告（原被告地位互易）。 
○3 需於自訴案件第一審言詞辯論終結前提起。 
○4 反訴需符合得自訴之規定。 
○5 需與自訴事實直接相關。 

2.本題乙被提出公訴後，因公訴之原告為檢察官，故不得對檢察官提起反訴。 


